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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
区境内 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公示稿）

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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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滇中引水工程是云南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可从根本上解决滇中

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滇中引水工

程建设任务为以城镇生活与工业供水为主，兼顾农业和生态。滇中引水工程受水

区包括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及红河的 35 个县（市、区），总面积 3.69

万 km2;引水工程多年平均引水量 34.03 亿 m2，设计流量 135m2/s-20m2/s。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建设任务以城镇生活与工业供水为主，兼顾农业和生

态用水，是滇中引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二期骨干工程建设，并与输水总

干渠、二期配套工程和受水区当地水源工程进行联合调度，将金沙江引水量输送

至受水区的城镇生活、工业、农灌和湖泊补水等各类用户的配水节点，使滇中引

水工程发挥供水效益。

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了各项生

产建设，但在生产建设和地质勘查过程中造成了土地的损毁及生态环境的恶化。

为了及时地对损毁土地进行复垦利用或恢复、改善生态环境，根据国务院颁布的

《土地复垦条例》（2011 年 3 月 5 日起施行）以及《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

（自然资源部令第 5 号）等相关文件的精神和要求，生产、建设项目因挖损、

塌陷、压占或临时占用等原因对土地造成损毁的必须进行复垦，珍惜和合理利用

每一寸土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

的和谐发展。

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自然资

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 号）、《云南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转发自然资源部规范临时用地管理文件的通知》（云自然资利用〔2021〕

888 号）以及《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1-2011）等相关文件和技术

要求，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程 2023 年度通海县第一批次临时用地损毁土

地需要在工程竣工后完成土地复垦，以恢复可供利用的状态，因此，需编制临时

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在此背景下：“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委托我单位“云南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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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有限公司”编制《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 年度

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结合本项目

工程设计文件和项目区自然环境概况，依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精神和

实务，编制《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 年度第一批次临时

用地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 年度第

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主要为施工便道，主要为了满足董炳隧洞进口施工期的弃渣

运输、以及部分材料和设备的运输需求，临时用地共计 1 个地块，面积共计

1.3247hm²，其中施工便道（1个地块）面积为 1.3247hm²。

根据 2025 年 12 月的《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本

次项目报批为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董炳隧洞进口施工期的弃渣场运输，

共计 1个地块。如以后项目性质、规模、地点、范围或施工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

需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或对原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修订。

本方案为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 年度第一批次临时

用地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根据勘测定界地块划分，共 1个地块功能分区为施工便

道。项目区面积共计 1.3247hm²；涉及地类水田 0.1601hm²，旱地 0.0681hm²，

乔木林地 0.7197hm²，灌木林地 0.1848hm²，其他草地 0.0540hm²，农村道路

0.0638hm²，沟渠 0.0057hm²，田坎 0.0483hm²，河流水面 0.0202hm²。勘测定界

报告书于 2026 年 1 月在玉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完成备案。

报告书遵循“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及“因地制宜、综合

利用”的原则，依据项目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复垦土地，并做到

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努力实现“边建设、边复垦”，坚持

“谁损毁、谁复垦”的复垦原则。

2026 年 5 月，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委托云南超

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为其编制《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

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接受委托后，云南超图地理信息

有限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成了方案编制小组。方案编制小组先后多次奔赴项目现

场开展工作，对项目区的土地利用现状、土地规划状况进行了调查，收集了《滇

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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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编制结合项目区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现状和项目建设对土地的影响，

预测建设项目对土地造成的损毁方式、类型、面积和程度，确定土地复垦区和土

地复垦责任范围，依据土地复垦相关规定和技术规程，对损毁的土地进行适宜性

评价，明确土地复垦方向、目标和任务。在方案编制时，与当地自然资源局、生

态环境局、水利局相关人员座谈，采用公众参与的方式调查当地群众意愿，通过

大量的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多次咨询农业工程、林业工程、生态学、土壤学等

专家的意见，详细了解有关该项目的建设情况，使方案具有科学性，在管理监督

和执行上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报告的编写遵循“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因地制宜、综合利用”

的原则，结合《江川区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合理确定复垦土地要求，宜农则农、

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建则建，并做到土地复垦与项目建设同步设计、同时施

工，努力实现“边建设、边复垦、边受益”，坚持“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 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土

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经评审批复后可作为指导本项目土地复垦工作的技术报告。

二、编制的目的

长期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矿产资源开发支持了各项

生产建设，但也留下了大量废弃地，未得到及时复垦利用。随着各地经济建设步

伐的加快，工矿废弃地的数量依然持续增加，导致土地复垦“旧账未还、新账又

欠”，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加剧了人地矛盾，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加强土地复垦工作，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根据自然资源部

等七部（委）《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文件的通知》和关于贯

彻落实《土地复垦条例》的通知，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云南省滇中

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必须对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程 2023 年度通海县第

一批次临时用地损毁的土地承担复垦责任和义务，现委托设计单位编制该项目土

地复垦方案，其主要目的如下：

（1）把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落实到实处。编制土地复垦方案，

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获得建设权的同时，自觉履行对被破坏土地进行复垦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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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贯彻落实“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尽量控制或减少对土

地资源不必要的损毁，做到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统一规划，把土地复垦指标纳入

生产建设计划；

（2）为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提供技术依据和实践指导。编制土地复垦方案，

主要是对建设项目造成的土地损毁和影响程度作出初步的预测，并根据不同阶段

建设工程对土地的损毁情况制定出不同的复垦措施，明确不同阶段的土地复垦范

围和任务，有利于指导工程各阶段的项目建设安排及复垦工作计划的实施；

（3）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

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有利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任务的完成和复垦资

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切实搞好土地复垦工作；

（4）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保障。土地复垦方案

的实施，为增加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提供来源，减少建设项目占用耕地面积，节

约利用土地，同时复垦后的土地恢复了原有植被，防治和减少水土流失，保护和

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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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

单位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2196号附 1号

法人代表 彭文华 联系电话 0871-65210292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建设项目

项目位置 玉溪市江川区

资源储量 — 投资规模 999440万元

立项批复文

号
-- 用地面积 1.3247hm²

项目位置土

地利用现状

图幅号

G48H173022

生产年限

（或建设期

限）

4年
（2026年至 2030年）

土地复垦

方案服务

年限

7.5年
（2026年至 2033年）

方案

编制

单位

编制单位名

称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吕则航

资质证书名

称

土地规划机构等级证

书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土地学会 编号 532020004B

联系人 高慧 电话 18593169149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务 专业 单位 签名

王秀芝 项目负责 土地规划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熊兴金 技术指导 测绘工程
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

公司

李兴辉 技术指导 测绘工程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杨晓玲 技术编制 土地管理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杨春美 技术编制 工程造价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复垦

区土

土地类型 面积（hm²）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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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

用现

状

耕地
水田 0.1601 0.1601 0

旱地 0.0681 0.0681 0

林地
乔木林地 0.7197 0 0.7197 0

灌木林地 0.1848 0 0.1848 0

草地 其他草地 0.0540 0 0.0540 0
交通运输用

地
农村道路 0.0638 0 0.0638 0

其他土地 田坎 0.0483 0.0483 0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沟渠 0.0057 0 0.0057 0

未利用地 河流水面 0.0202 0 0.0202 0

合计 1.3247 0 1.3247 0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hm²）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1.3247 0 1.3247

塌陷 0 0 0
压占 0 0 0
小计 1.3247 0 1.3247

合计 1.3247 0 1.3247

土地

复垦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²）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水田 0 0.1601
旱地 0 0.0681

林地
乔木林地 0 0.7737
灌木林地 0 0.1848

草地 其他草地 0
交通运输用

地
农村道路 0 0.0638

其他土地 田坎 0 0.0483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沟渠 0 0.0057

未利用地 河流水面 0 0.0202
合计 0 1.3247
占用 0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复垦率（%）

1.3247 100%

工

作

1、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1）建设期：该临时用地为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年度第一批

次临时用地项目的施工便道，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滇中引水二期骨千工程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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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报告的批复》，发改农经[2025]1772号，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为 I等工程。工程主要建设总

工期为 70个月。即 2025年 12月—2031年 8月，截至本方案编制时间 2026年 4月，主体工

程剩余建设期为 5年 4个月，本方案根据江川区的实际施工情况确认临时用地的使用年限。

临时用地尚未动工建设，因此，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年度第一批

次临时用地项目使用期为 4年（2026年 5月至 2030年 5月）。

（2）复垦期：根据本复垦项目工程量，结合项目特点，考虑土地复垦工程于使用期完

成后对临时用地进行复垦，计划复垦工期为 0.5年（2030年 6月至 2030年 11月）。

（3）管护期：林草地管护期为 3年（2030年 12月至 2033年 12月）。

因此，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7.5年，即 2026年至 2033年。

2、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 1031.1-2011），原则上以 5 年为一阶段进行土地

复垦工作安排的要求，本项目共计 2 个阶段，复垦责任面积 1.3247hm²，实际复垦面积为

1.3247hm²，本项目分年度复垦计划安排表如下：

（1）第一阶段（2026年至 2030年）：临时用地建设期、使用期；本阶段主要为方案的

前期工作，对施工便道进行进行表土剥离，并对临时用地损毁进行动态监测。具体复垦工程

量为：修建土袋挡墙 420m³；铺设土工布 1961m²。阶段静态投资为 2.18万元，动态投资 2.27
万元。第一阶段具体年度复垦工作内容如下：

①第一年（2026年至 2027年）：临时用地建设期、使用期；本年度主要为方案的前期工

作以及对临时用地进行表土剥离，并对临时用地进行动态监测。具体复垦工程量为：修建土

袋挡墙 420m³；铺设土工布 1961m²。年度静态投资为 1.58万元，动态投资 1.58万元。

②第二年（2027年至 2028年）：临时用地使用期；本年度主要为对临时用地进行动态监

测。年度静态投资为 0.20万元，动态投资 0.21万元。

③第三年（2028年至 2029年）：临时用地使用期；本年度主要为对临时用地进行动态监

测。年度静态投资为 0.20万元，动态投资 0.23万元。

④第四年（2029年至 2030年）：临时用地使用期；本年度主要为对临时用地进行动态监

测。年度静态投资为 0.20万元，动态投资 0.25万元。

（2）第二阶段（2030年至 2033年）：临时用地复垦期和管护期；本阶段主要为临时用

地在 2030年 4 月使用结束后全面复垦，包括复垦施工便道，并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具

体复垦工程量为：硬化地面拆除 904.40m³、地表废石（渣）清运 904.40m³、表土回覆 4016.50m³、
土地翻耕 0.2282hm²、垒埂 70.32m³、场地平整 2373.40m³、施有机肥 1.1867hm²；栽植云南松

1259株、杜鹃 1259株、撒播狗牙根+高羊茅 0.9585hm²；修复沟渠（浆砌石结构）23m；设

置水窖 2个；修复道路（碎石路面）23m；设置储水罐 4个，PE主管 715m，PVC滴灌管 3332m；

表土肥力监测布设 2个监测点，植被监测布设 1个监测点，对复垦后的耕地和林地进行管护，

耕地管护面积 0.2282hm²，林地管护面积 0.9585hm²。阶段静态投资为 42.29万元，动态投资

55.97万元。第二阶段具体年度复垦工作内容如下：

①第五年（2030年至 2031年）：临时用地复垦期和管护期；临时用地在 2030年 4月使

用结束后全面进行复垦。具体复垦工程量为：硬化地面拆除 904.40m³、地表废石（渣）清运

904.40m³、表土回覆 4016.50m³、土地翻耕 0.2282hm²、垒埂 70.32m³、场地平整 2373.40m³、
施有机肥 1.1867hm²；栽植云南松 1259株、杜鹃 1259株、撒播狗牙根+高羊茅 0.9585hm²；
修复沟渠（浆砌石结构）23m；设置水窖 2 个；修复道路（碎石路面）23m；设置储水罐 4
个，PE主管 715m，PVC滴灌管 3332m；表土肥力监测布设 2个监测点，植被监测布设 1个
监测点，对复垦后的耕地和林地进行管护，耕地管护面积 0.2282hm²，年度静态投资为 39.14
万元，动态投资 51.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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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第六年（2031年至 2032年）：管护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监测和管护，

耕地管护面积 0.2282hm²，林地管护面积 0.9585hm²。年度静态投资为 1.26 万元，动态投资

1.77万元。

③第七年（2032年至 2033年）：管护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监测和管护，

耕地管护面积 0.2282hm²，林地管护面积 0.9585hm²。年度静态投资为 1.26 万元，动态投资

1.89万元。

④第八年（2033年至 2033年）：管护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监测和管护，

耕地管护面积 0.2282hm²，林地管护面积 0.9585hm²。年度静态投资为 0.63 万元，动态投资

1.01万元。

3.复垦工程工程量统计

复垦区土地复垦工程包括地形地貌重塑工程、土壤重构工程、植被重建工程、配套工程

和监测与管护工程。

（1）地形地貌重塑工程主要工程量有：路面清理 904.40m³，弃渣清运 904.40m³，场地

平整 2373.40m³。
（2）土壤重构工程主要工程量有：表土回覆 4016.50m³、土地翻耕 0.2282hm²、垒埂

70.32m³、土袋挡墙 420m³、土工布 1961m²、耕地施有机肥 0.2282hm²、林地施有机肥 0.9585hm²。
（3）植被重建工程主要工程量有：栽植云南松 1259株、栽植杜鹃 1259株、撒播狗牙

根+高羊茅 0.9585hm²。
（4）配套工程主要工程量有：修复浆砌石沟渠 23m、修复道路（碎石路面）23m、建设

水窖 2个。

（5）监测与管护工程：主要包括监测工程和管护工程。监测工程主要为地表变形监测、

表土肥力监测和植被监测，地表变形监测布设 2个监测点，监测时间为 4年，每年监测 2次，

共计 16点次；地表肥力监测布设 2个监测点，监测时间为 3年，每年监测 2次，共计 12点
次；植被监测布设 1个监测点，监测时间为 3年，每年监测 2次，共计 6点次。管护工程主

要对复垦后的耕地和林地进行管护，耕地管护面积 0.2282hm²，林管护面积 0.9585hm²，管护

时间 3年，设置储水罐 4个、PE主管 715米、PVC滴灌管 3332米.
4.资金安排

本项目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44.47万元，静态亩均投资 22379.91元/亩，动态总投资为 58.24

万元，动态亩均投资 29309.78元/亩，土地复垦资金由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自

筹。土地复垦资金计入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

地项目，并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提取的复垦费主要用于土地复垦，以满足土地复垦的需

要。土地复垦费用应存入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具体存储金额和时间如下：

第一期 存储金额：人民币伍拾捌万贰仟肆佰元整（582400元）；

存储日期：土地复垦方案公示期结束 30日内。

5.保障措施

（1）组织管理措施

业主单位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

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自觉地接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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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使复垦方案落到实处，保证

该方案的顺利实施并发挥积极作用。

（2）费用保障措施

费用保障措施是土地复垦义务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银行建立土地复垦资金专用账户

的具体方案。 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负责筹措本方案实施所需资金，并做到专

款专用；土地复垦义务人签订由“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复垦义务人、银行”三方监管的土地复

垦费用监管协议，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具有审查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审查后一个月内，依据签订的监管协议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3）监管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经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企业需进行进度安排。在本土地复垦方

案实施过程中，企业应定期向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当年复垦情况，加

强与主管部门的合作，自觉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和社会对复垦实施情况的监督，确保土

地复垦方案的实施。企业对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情况应做好记录，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应及时处理，对于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其重建，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4）技术保障措施

方案编制的过程中广泛吸取了各地先进复垦经验，结合项目区的实际情况，在植物物种

的选择、种植管护技术等多方面提出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案措施，为本项目复垦方案的实

施奠定了技术基础。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

在工程实施时，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一部分就地取材，其他所需材料及设备从市场购

买，所有的材料都要符合本方案的复垦标准。在复垦方案实施阶段，对各种复垦措施进行专

项设计，设计人员进入现场进行指导；选择施工经验丰富，技术力量强的施工单位，在建设

中尽量采用先进的施工手段和合法的施工工序；加强复垦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复垦的管理能

力，在复垦方案实施后，加强后期的管理工作，发挥复垦效益。

（5）公众参与

土地复垦与广大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群众的积极参与，公众参与

能够树立依法、按规划进行土地复垦的观念，增强公众参与和监督意识；引导公众参与土地

复垦工作，积极宣传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使社会各界形成复垦土地、保护生态

的共识；鼓励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能更好地保证土地复垦工作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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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依据

（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

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的通知》（云国土资〔2016〕35号）；

（2）《云南省国土综合整治项目预算编制规定（试行）》（云自然资修复

〔2025〕176号）；

（3）《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施工机械

台班定额》（云国土资〔2016〕35号）；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云南省补充编制规定》（云国土资

〔2016〕35号）；

（5）《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通则）》（TD/T1031.1-2011）；

（6）《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实务（下册）》（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 2011

年）；

（7）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土地复垦费用监管的通知》云国土资

耕〔2014〕3号文；

（8）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云南省土地综合整治和矿山

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标准》(试行)

（9）云南省水利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云南省 水利

工程造价计价依据中有关税率及系数的通知》（云水规计〔2019〕46 号）；

（10）《云南省临时用地管理办法》（云自然资规（2024）3号）；

（11）（GBT45107-2024）《表士剥离及其再利用技术要求》规范。

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26.83
2 设备费

3 其他费用 10.80
4 监测与管护费 4.58

（1） 复垦监测费 1.70
（2） 管护费 2.88
5 预备费 16.03

（1） 基本预备费 1.13
（2） 价差预备费 13.77

（3） 风险金 1.13
6 静态总投资 44.47

（1） 静态亩均投资 22379.91元/亩
7 动态总投资 58.24

（1） 动态亩均投资 29309.78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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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临时用地已损毁情况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 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

目前尚未建设，临时用地正在办理用地手续，经现场实地踏勘，无已损毁土地。

2、临时用地拟损毁土地情况

本次野外调查，临时用地尚未施工建设，未来各地块施工将对土地造成拟损

毁，拟损毁土地总面积 1.3247hm²，损毁土地类型为耕地 0.2282hm²，乔木林地

0.7737hm²，灌木林地 0.1848hm²，农村道路 0.0638hm²，沟渠 0.0057hm²，田坎

0.0483hm²，河流水面 0.0202hm²。损毁类型为压占损毁，损毁程度为中度。涉

及权属为玉溪市江川区安化彝族乡董炳村民委员会。

3、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复垦率及复垦面积：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1.3247hm²，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临时用地将

全面复垦。因此，实际复垦土地面积 1.3247hm²，其中复垦耕地 0.2282hm²，复

垦乔木林地 0.7737hm²，复垦灌木林地 0.1848hm²，复垦农村道路 0.0638hm²，

复垦沟渠 0.0057hm²，复垦田坎 0.0483hm²，复垦河流水面 0.0202hm²。土地复

垦率为 100%。

4、土地复垦工程规划设计：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1.3247hm²，计划复垦复垦耕地 0.2282hm²，复

垦乔木林地 0.7737hm²，复垦灌木林地 0.1848hm²，复垦农村道路 0.0638hm²，

复垦沟渠 0.0057hm²，复垦田坎 0.0483hm²，复垦河流水面 0.0202hm²。采取表

土剥离、硬化场地拆除拆除、弃渣清运、土地翻耕、壤土回覆、场地平整、土壤

培肥、施有机肥、植被恢复、配套工程和监测与管护等措施。

5、土地复垦方案需要的总投资：

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 1.3247hm²，静态总投资 44.47 万元，静态亩均投资为

22379.91 元/亩；动态总投资 58.24 万元，动态亩均投资为 29309.78 元/亩。

6、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1）建设期：该临时用地为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

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的施工便道，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滇中引水二

期骨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农经[2025]1772 号，滇中引水二期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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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工程为 I等工程。工程主要建设总工期为 70 个月。即 2025 年 12 月—2031 年

8 月，截至本方案编制时间 2026 年 4 月，主体工程剩余建设期为 5 年 4 个月，

本方案根据江川区的实际施工情况确认临时用地的使用年限。临时用地尚未动工

建设，因此，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 年度第一批次临时

用地项目使用期为 4年（2026 年 5 月至 2030 年 5 月）。

（2）复垦期：根据本复垦项目工程量，结合项目特点，考虑土地复垦工程

于使用期完成后对临时用地进行复垦，计划复垦工期为 0.5 年（2030 年 6 月至

2030 年 11 月）。

（3）管护期：林草地管护期为 3年（2030 年 12 月至 2033 年 12 月）。

因此，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7.5 年，即 2026 年至 2033 年。

二、建议

根据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经济可行、技术科学合理、综

合效益最佳和便于操作的原则，结合项目特征及实际情况，提出几条建议：

（1）源头控制、防治结合。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玉溪市江川区境内 2026

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的使用，对土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毁，按照国家关

于土地复垦政策的要求，应由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责完成土地复垦

工作，并由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监督其实施，要求在土地使用结束后对损毁的土地

进行复垦。土地复垦必须从损毁土地的源头做起，在具体工程措施上事先要采取

预防和控制损毁土地的有力措施，所以在本次土地复垦方案中，除对损毁土地进

行复垦外，还将采取集中保存表土、完善挡护设施等工程措施，预防及减小损毁

土地面积；

（2）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项目统一规划、同步实施。结合生产工程总体布

置以及生产进度，对临时用地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并统一规划，在生产建设同

时将复垦工作纳入生产建设计划中，统筹安排各部门的工作；

（3）因地制宜、复垦方向一般与周边或损毁前土地利用方式保持一致，并

优先用于农业。复垦方案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

则草、宜建则建”，结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土地复垦方向，并将

恢复的土地优先用于农业；

（4）政府决策与公共参与相结合。土地复垦方案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同时，充分征求当地相关部门及群众意见，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到土地复垦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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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来，切实将土地复垦工作落到实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5）保护和利用土地相结合。在生产建设中要尽量预防和减少占用土地，

特别是耕地，在生产建设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必须对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利用，

不能将其闲置和荒废。

（6）建议在对各个地块进行表土剥离前，对剥离的各个地类的表土进行土

壤剖面调查，并对耕作层取样进行土壤检测；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在覆土前先

对堆存的表土取样进行土壤检测，为耕地复垦质量控制和后续监测工作提供基础

依据。

（7）为对临时用地区域及时恢复，建议施工便道做到使用期结束后立即进

行回填复垦。


	（公示稿）

